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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收购哈尔滨市龙胤管廊工程有限

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设集团”）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累计次数 0次； 

 关联人补偿承诺：无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已经哈尔滨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哈尔滨市财政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本次收购股权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股权转让合同尚未签署，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哈尔滨市龙胤管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廊公司”）是为管

理哈尔滨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期工程（第一批）一包 PPP 项目之目的，

由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集团”）、龙建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建股份”）、哈尔滨市城发公共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项目公司。 

2018年 6月 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收购哈尔滨市龙胤管廊工程

有限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同意股权转让完成后公

司承担 62,220,199.50元的认缴注册资本金的义务。授权董事长尚云龙

先生签署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合同》等与本次转让相关的协议，并



 

 

授权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转让合同尚未签

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交易对方——建设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

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日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建

设集团及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三大动力路 532号 

法定代表人：张起翔 

注册资本：34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677493943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9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建设集团由黑龙江省国资委全额出资，持有龙建股份

44.45%股权。建设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建设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564,239.03万元，

负债总额为 4,059,234.20万元，净资产为 505,004.82万元，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3,023,569.54 万元，净利润 14,859.40 万元。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577,484.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68,762.26 万元，净资产为 508,722.40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33,497.67万元，净利润-2,113.63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拟收购建设集团持有的管廊公司 48.999998424%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管廊公司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管廊公司情况 

名    称：哈尔滨市龙胤管廊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香山路 56 号职工住宅 1 号楼

202室 

法定代表人：陈彦君 

注册资本：126,980,001.00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12日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管廊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道路工

程施工；以自有资金对建筑行业进行投资。 

管廊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名称 认缴金额（元） 

实缴金额

（元） 
持股比例（%） 

出资

方式 

1 建设集团 12,697,999.00 0 99.999998424 现金 

2 龙建股份 1.00 0 0.000000788 现金 

3 城发公司 1.00 0 0.000000788 现金 

合计 126,980,001.00 0  100.00 — 

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解读中第四条规范 PPP项目融资

管理中第三点：“要求社会资本的股份不得由第三方代持，遏制当前部

分社会资本中选后自行指定其关联企业、子公司、基金等第三方代为履

行出资义务，以及部分联合体参与方只承揽项目施工或设计任务、不实

际出资入股等不规范操作现象，确保社会资本选择程序的严肃性、公正

性，夯实社会资本的投资建设运营责任。” 

鉴于此，经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哈尔滨市财政局、哈尔滨市

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保证项目公司股东不变的情况下，由项目公司自行

协商确定股权比例。 



 

 

公司不存在为管廊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况，不存在该公

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

【2018】140018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管廊公司经

审计的资产总额 1,517.89万元，负债总额 1,517.95万元，所有者权益

-0.06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06 万元；经龙建股份与建设

集团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为无偿转让。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合同签署时间：合同尚未签署 

（二）交易方式 

鉴于哈尔滨市财政局 2018年 4月 25日批复的《关于调整我市地下

综合管廊二期工程（第一批）PPP 项目合同股权比例有关事宜的意见》

哈财复意见〔2018〕91号文，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

行。甲方向乙方转让哈尔滨市龙胤管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企业”或“管廊公司”）48.999998424%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安排 

1、转让价款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

【2018】140018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管廊公司经



 

 

审计的资产总额 1,517.89万元，负债总额 1,517.95万元，所有者权益

-0.06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06 万元；经龙建股份与建设

集团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为无偿转让。 

2、转让后股权结构安排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管廊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名称 认缴金额（元） 
实缴金额

（元） 
持股比例（%） 

出资

方式 

1 建设集团 64,759,800.50 0 51.00 现金 

2 龙建股份 62,220,199.50 0 48.999999212 现金 

3 城发公司 1.00 0 0.000000788 现金 

合计 126,980,001.00 0  100.00 — 

在甲乙双方完成注册资本金实缴后，管廊公司由于工程建设需要继

续投入的资本金，将由甲乙双方依据施工进度按照此协议约定的比例进

行追加投资。 

（四） 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甲乙双方均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依其各自的章程和其他规定取得

各自内部权利机构批准和授权，且取得审批机关批准。 

（五）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过渡期安排 

本合同过渡期（审计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内： 

1、甲方对标的企业及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保证和促使

标的企业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

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2、如标的企业发生亏损，则甲方应向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与标的



 

 

企业亏损额相当的补偿款；在过渡期，如标的企业盈利则相应的收益归

乙方所有，且甲方因标的企业盈利所获得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收

益）由甲方在交割日以现金支付给乙方，并且标的企业股权转让仍依据

本合同的规定执行。 

（七）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

约定认缴金额的 5%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损

失。 

2、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

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有可能影响股权转让的，甲方应赔

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合同尚未签署，以上各项均以最终签订合同内容为准。）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此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向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收购管廊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合

同》，是为了规避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

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 号) 解读中第四条规范

PPP项目融资管理第三点中“联合体参与方只承揽项目施工或设计任务、

不实际出资入股等不规范操作现象”的情形，有利于规范公司参与投资

PPP 项目的行为，有利于履行做为社会资本方的投资建设运营责任，符

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无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该项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盈利能力及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亦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收购哈尔滨市龙胤管廊工程

有限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尚云龙、田玉

龙、王征宇、李梓丰、单志利、赵红革回避表决。 

公司 4名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按公司决策权限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

露的《龙建股份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龙建股份独立董事意见》。 

七、上网公告附件 

1、龙建股份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2、龙建股份独立董事意见； 

3、管廊公司 2018年 3月 31日、2017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8日 

 

 报备文件 

1、龙建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2、龙建股份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龙建股份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4、股权转让合同； 

5、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